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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

在教育机构内被他人侵权，如何得到救济？

案情简介(虚拟)：
7岁的惠子来自日本， 因父母工作原

因长期生活在上海 ， 并在某小学上学 。
2021 年 1 月某日午休期间，惠子、丽丽（7
岁）以及同学在学校操场玩耍，在玩耍过
程中丽丽将惠子推到在地， 造成惠子受
伤，经上海某医院检查，惠子被诊断为左
侧肱骨外上踝骨折， 住院治疗期 30 天后
出院，支付医疗费共计 2.1 万元。惠子父母
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丽丽及学校承担相

应的赔偿责任。 后法院判决丽丽及其监护
人应负担 30%的赔偿责任， 学校应负担
60%的责任，惠子应负担 10%的责任。

案例分析：
惠子虽然是日本人，但因此次侵权行

为发生在中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
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八条和第四十
四条规定，可适用我国法律。
丽丽在嬉戏时推到惠子，致惠子受

伤，因丽丽为未成年人，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八条，应由
其监护人承担相应侵权责任。鉴于损害发
生在学校，丽丽的监护人无法履行监护职
责，可适当减轻监护人的民事责任，故丽
丽的监护人承担次要责任。
学生在操场玩耍时，学校没有指派老

师进行管理和维护操场上的秩序，造成丽
丽致伤惠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九条及一千二百条，
惠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学校应承担主
要责任。
惠子的父母作为其监护人疏于对孩

子进行安全教育，没有充分履行教育、预
防的义务，对于惠子受伤的结果，存在一
定的过错。惠子忽视学校日常的安全教
育，与他人嬉戏玩闹时未注意自身安全，

也存在一定的过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 ，可减轻
丽丽及学校的侵权责任，由惠子负担一部
分责任。

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第八条 涉外民事关系的定性，适用

法院地法律。
第四十四条 侵权责任，适用侵权行

为地法律，但当事人有共同经常居所地
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侵权行为
发生后，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法律的，按
照其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 行为人因过

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
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 被侵权人对

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
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第一千一百八十八条 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
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
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
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从本人财
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
赔偿。
第一千一百九十九条 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
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
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
的，不承担侵权责任。

（虹桥司法所）

虹桥街道正在积极创建“上海市儿童友好型社区”。 为了进一步宣
传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法律，虹桥街道全国人大基层立法联系点、长宁
区法宣办、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共同为社区内的外籍未成年人，
带来了涉外未成年人保护问答，让孩子们上好“开学法治第一课”。

本期主题是， 外籍未成年人在教育机构内被他人侵权应
如何得到救济？

宪法宣传周 说法进楼宇

12月 4 日是国家宪法日，长宁区法宣办
联手虹桥街道，在HONG空间·党群之家精
心布置，营造浓厚的普法氛围，并利用午间时
间举办“Legal Hi·说法之在党群之家说法治
故事”活动，形成良好的学习教育效果。虹桥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徐俊，区司法局、虹桥街道
社区平安办、虹桥司法所相关负责同志出席
活动。居民区调解员参与线下学习，数百名企
业员工在线观看活动并加入互动讨论，学法、
用法气氛热烈。

法治电子新书发布
活动现场，《国际社区法律事务指引》

（中英版）电子书正式发布。虹桥街道党工委
副书记徐俊授予企业白领代表仇颖与居民区
代表邵启颖电子书宣传卡。
《国际社区法律事务指引》是在 2019 年

版《古北国际社区涉外法律服务一本通》的基

础上，由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邾立军教授
组织的学生团队负责更新编纂。从内容更新到
封面设计都由同学们亲力亲为。2020 年版
《国际社区法律事务指引》新增社区疫情防
控、《外商投资法》（创业相关）、外籍未成年
人法律保护等诸多新内容，并根据《民法典》
等法律法规的修订在旧版本的基础上进行了
逐一校对。

法官说法答疑解惑
本次“Legal Hi·说法”活动聚焦商务楼

宇、居民区关注的法律问题。东银中心党总支
书记、楼管会负责人仇颖和荣华居民区伊犁南
路工作站干事长、党总支委员邵启颖，带着她
们工作中遇到的法律难题现场咨询了长宁区
法院虹桥街道法官工作室负责人、审判员臧佳
俊。针对两位的问题，臧法官不仅根据法律条
款进行了针对性解释，而且还给出了解决方
案。活动现场，臧佳俊还根据大家的需求结合
自身特长作了“房屋租赁”的专题讲座，从 3
个角度提醒白领们在租赁住房过程中应该注
意的问题以及遇到问题时应该如何解决。
本次活动还设有现场直播平台，未能亲临

现场的白领们通过直播平台与臧法官进行互
动，就“房屋租赁”问题展开讨论，线上线下互
动热烈。

【相关链接】

“Legal Hi”虹桥成长记

“Legal Hi”品牌法治项目 2018 年年底启动，至今已走过两年时光。 活动现场通过一则短
视频回顾“Legal Hi”近两年的成长历程。 每一次探索，每一步脚印，都离不开区委依法治区办、
区司法局、区法宣办和虹桥街道的关心、指导，离不开企业、白领们的热情参与和支持。 法治是
最好的营商环境， 党建与法治的跨界融合让普法活动富有更多的内涵与活力， 这也是“Legal
Hi”深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两年时间内“Legal Hi”项目从开展至今已经吸引了大批粉丝。许多珍贵的活动记忆也被定
制成为了“Legal Hi”专属周边。除了本次的“说法”之外，“Legal Hi”还尝试了“绘法”“影法”“声
法”“绎法”等各类形式，用绘画、配音、剧本杀等白领喜闻乐见的活动方式，结合当下热点话题，
就白领工作生活中容易遇到的法律问题，利用午间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聘请法官或律师讲清
楚说明白。


